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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自越南大幸福公司進口油脂占81.8%之頂新、永成油脂及永成物料等3家公司進口油脂之流向調查與查廠報告
二、頂新自越南進口飼料油疑遭戴奧辛污染之送驗過程與檢驗結果，及如何強化進口農產品食品及食用油與非食用油邊境管制與檢驗措施
(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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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8屆第6會期社會經濟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
，邀本部就「一、國內自越南大幸福公司進口油脂占81.8%之頂新、永成油脂及永成物料等3家公司進口油脂之流向調查與查廠報告。二、頂新自越南進口飼料油疑遭戴奧辛污染之送驗過程與檢驗結果，及如何強化進口農產品食品及食用油與非食用油邊境管制與檢驗措施」提出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國內自越南大幸福公司進口油脂占81.8%之頂新、永成油脂及永成物料等3家公司進口油脂之流向調查與查廠報告
一、事件源起
（一）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因應黑心豬油事件於103年9月15日函請外交部等相關駐外單位協助查察頂新製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自越南輸入油品之製造廠大幸福公司(DAI HANH PHUC CO.,LTD)輸台豬油油品合法性及是否可食用之相關問題。
（二）103年10月9日下午食藥署接獲駐越南代表處電報轉越南工商部回復：大幸福公司主要生產原料為魚油、豬油等動物脂油，並用於生產加工脂、油類產品，外銷之脂、油類產品僅作為飼料用，並不用於食品(食油)。
（三）103年10月27日食藥署接獲外交部轉駐越南代表處電報證實「大幸福公司」未獲越南主管機關核發食品安全條件合格之生產廠商證書。
二、進口油脂相關流向與查廠調查
（一）頂新製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 豬油
(1) 101-103年頂新進口豬油26批，總計3,216.67公噸。
(2)103年10月10日食藥署會同彰化縣衛生局、屏東縣衛生局及地檢署至該公司及工廠同步查核，當日即命該公司所有涉嫌油品均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
(3)103年10月11日食藥署會同地方衛生局封存涉嫌油品並公布違規豬油產品清單54品項。
2. 牛油
(1) 102-103年頂新進口牛油18批，總計2,476.55公噸。
(2) 103年10月22日啟動預防性下架作業，頂新公司自大幸福公司進口18批牛油為原料，製成8項牛油產品自主下架作業及通報所轄衛生局。
3. 椰子油
(1) 101年頂新進口椰子油1批，110.93公噸。
(2) 經彰化縣衛生局函請頂新公司說明產品流向，目前由彰化縣衛生局依法處辦中。
（二）正義股份有限公司
豬油：
1. 102年正義進口豬油1批，156.91公噸。
2. 正義因涉及台南地檢署調查鑫好提供飼料用油事件，於103年10月9日全面下架68品項豬油產品。
（三）永成油脂有限公司
椰子油：
101年永成油脂進口椰子油2批，總計223.1公噸，相關資料已被嘉義地檢署查扣。
貳、頂新自越南進口飼料油之檢驗 
彰化地檢署自頂新製油公司屏東廠油槽抽驗自越南購入之精煉及未精煉之豬、牛油檢體7件及椰子油、澳洲牛油檢體5件，共計12件檢體，就重金屬、黃麴毒素、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丙烯醯胺、脂肪酸組成、酸價及總極性化合物等進行檢驗，基於風險考量，並委託國內戴奧辛實驗室檢驗戴奧辛及戴奧辛類多氯聯苯。
參、強化輸入食用油與非食用油邊境查驗措施
一、輸入檢附官方證明文件
食藥署自103年10月13日起，停止受理自越南出口之食用牛油(脂)、豬油(脂)及羊油(脂)之輸入食品查驗，其他食用油脂應檢附輸出國官方衛生主管機關核發可供人類食用之衛生證明文件。其他國家103年10月15日起，實施動物性油脂採逐批查驗、植物性油脂採加強抽批查驗，以及150公斤以上桶裝或散裝食用油脂，應檢附輸出國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可供人類食用衛生證明文件等邊境管控措施。
二、進口分流管理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業公告稅則號列第15章及第38章共89個油脂貨品分類號列之複合輸入規定，並自103年10月31日實施，輸入油脂如供食品用途，則須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輸入食品查驗，如輸入供飼料用途，則須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輸入飼料查驗，如輸入供工業用途，則須向經濟部工業局辦理輸入工業用油查驗。

肆、總結
食品安全衛生由衛福部及透過不同部會間之分工，共同合作管理，在行政院跨部會協調機制的運作下，強化進口食品及油脂之邊境管制與檢驗措施，全面提升我國食品安全衛生與品質管理，促進全民安心與健康。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尚祈　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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